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

     一、部门概况

　（一）主要职责

　　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统计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统计标准，执行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报表制度和核算制度，完成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政府下达的统计调查任务。

　　2、收集、整理并提供本区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、资源环境的基本数据及公共机关能源、资源节约利用的数据，并进行统计、分析、预测和监督；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；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；向区委，区政府及综合职能部门提供统计资料，提供决策咨询。

　　3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、经济、农业等重大的区情区力普查调查，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统计数据。

　　4、依法核定、管理、审查和监督各镇街、各部门的统计调查项目和统计标准，建立有关统计数据质量的审核、评估和监控制度。

    5、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体系，制定各镇街、各部门统计数据库网络的基本标准和运行规则，组织协调和统一管理各镇街、各部门的统计数据库网络。

　　6、指导各镇街、各部门专业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，协助镇街党委管理统计站工作；组织指导统计教育、统计干部培训工作；负责统计人员上岗培训、指导和管理统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

　　7、依照统计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规定，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在全区的贯彻实施；组织统计执法检查，查处统计违法案件。

　　8、负责《统计年鉴》的汇编工作；协调、指导区内中央、省、市属单位的统计工作。

9、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(二)机构设置情况

根据职责，区统计局设3个科室，分别为综合科、业务科、数据管理科。另有参公事业单位一个：阎良区普查中心。

    二、2018年主要任务及目标

    1、继续做好各项常规专业统计调查工作。

2、持之以恒狠抓基层数据质量。继续加强基层培训工作，不断提升基层统计人员的专业水准，确保报表上报顺利、数据质量进一步提升。加强统计执法工作，继续加大对企业的巡查督导力度，进一步规范企业统计工作，推进“企业一套表“的科学规范运行。
3、做好新增单位挖掘工作。联合各部门做好新增企业排查工作，对符合或接近规上标准的企业要进行跟踪监测，做好企业入库申报的指导工作，确保应统尽统，全面反映我区产业的发展水平。

4、做好统计监测预警分析工作。在做好常规统计调查的同时，切实做好各类专项统计监测和统计调查。建立追赶超越季度点评指标体系。按季度与区级部门共同搜集对标城市16+N发展数据，加大调研走访力度，强化分析质量，为全区追赶超越发展提供数据支撑。

5、做好四经普等相关工作。结合“五证合一”、“多证合一”要求，扎实做好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的各项工作，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做好准备。

6、全力提供优质统计服务。创新统计产品，加强信息报送，积极开展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分析研究，切实加大服务基层的统计力度。
三、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本部门综合预算包括部门本级预算和所属参公单位预算。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2个，包括：1、统计局部门本级2、区普查中心，属参公管理。

四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2017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17人，其中行政编制8人，参公编制9人，实有人员17 人，其中行政8人，参公9人，离退休人员5 人。
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
2017年末固定资产435090元，较上年减少135768元。固定资产减少，因为公车改革，公务车辆上交。
六、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

2018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49.7 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0万元。

七、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2018年，我局财政拨款收入249.7万元，支出249.7万元，比2017年增加34.34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本部门新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人员工资37万元，2017年未列入此项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

1、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2018年，我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49.7万元，支出249.7万元，比2017年增加34.34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本部门新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人员工资37万元，2017年未列入此项。

2、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明细情况

按功能科目看，人员经费176.2万元，比2017年增加3.9万元。公用经费8.1万元，比2017年减少1.19万元。专项业务经费27万元，比去年减少6.8万元。专项项目比去年减少一个。

3、按经济科目分类明细表

按经济科目看，人员经费198.23万元，比2017年增加25.8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本部门新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人员工资37万元，2017年未列入此项。办公经费2.18万元，和2017年持平。专项业务经费27万元，比去年减少6.8万元。专项项目比去年减少一个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

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

（五）三公经费预算情况

	
	2018支出
	2017支出
	增减变化

	三公经费
	12920
	12920
	0

	会议费
	3392
	3392
	0

	培训费
	0
	0
	0


增减均无变化,与上年一致。

（六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无变化。

（七）政府采购情况

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，并已公开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阎良区统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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